
政府采购项目有关情况通报自查自纠问题清单

填报单位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序
号

问题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对照文件指出问题涉及方面填

写）

问题表现内容 具体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具体措施及完成时限）

备注

1 变相限制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

部分采购人为将政府采购项目归属为不适
宜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情形，人为在项目

中增加个别只能由大型企业生产的货物 ，
或将本应分包采购的项目整体打包采购 ，

变相提高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门
槛，如对既包含台式计算机、数据库等软
硬件产品也包含集成服务但两者关联性不

紧密，且采购的台式计算机、数据库等软
硬件产品总额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采

购项目未单独分包采购。

2 违规拆分政府采购项目

部分采购人对一个采购项目中的政府集中
采购目录内、外品目人为拆分为不同采购

项目，化整为零，采取不同采购方式开展
采购活动，或部分采购人为规避政府采购

程序，将一个采购项目变相分拆为多个金
额低于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，按照单
位内控自行采购。

3 未有效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

一是部分采购人为规避自身风险，在组成
评审小组（含评标委员会、谈判小组、磋

商小组、询价小组等）时，未依法派出采
购人代表，评审小组成员全部由抽取的评

审专家组成；二是参与前期采购需求、单
一来源、进口产品论证、后期履约验收等
的相关专家，采购人对其未按照政府采购

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论证或验收，并发表不
恰当意见等行为，未追究相关责任；三是

部分采购人在履约验收环节，缺少验收方
案或验收标准，或验收人员未按照采购合
同约定对每一项技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的

履约情况进行确认，出现“货物看数量，
服务看期限”的现象，或验收结果未与采

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
条件挂钩，履约验收形式重于实质问题突
出。

4
资格条件、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不相
适应

部分采购人将国家已明令取消的资质认证

作为资格条件或评审因素，设置的资质认
证与采购需求无直接关联，个别资质认证
的取得条件对供应商限制了成立年限 、人

员规模或盈利条件等；对采购需求客观、
明确的采购项目，仍将客观但不可量化的

指标作为评分项，对涉及后续采购的采购
项目，如大型装备等，未充分考虑后续配
件、耗材等的供应价格、可替代性等，变

相被生产制造商长期“绑架”。

5 质疑投诉工作重视程度较低

部分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对质疑投诉工
作不够重视，未及时接收或直接拒收质疑

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 ，未
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，
答复内容“答非所问”、敷衍了事表面

化，答复认定质疑事项成立但后续仍按原
采购文件或采购结果执行，配合财政部门

处理投诉事项较为被动，未按投诉答复通
知书要求按时提供相关说明及证据材料 。

6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、公告超期

除因投诉事项被财政部门暂停采购活动 、
因不可抗力或供应商单方原因暂时无法签

订合同等情形外，部分采购人与供应商签
订采购合同超过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发出之
日起30日，采购合同签订后超过2个工作

日在“宁夏政府采购网”公告。经梳理，
个别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超期300余天， 

合同公告超期100余天



7 拖延退还保证金或支付资金

一是部分采购人对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缺
乏有效管理，未能及时督促采购代理机构
退还中标或成交供应商投标保证金；二是

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完毕
后，采购人经验收符合合同要求的，仍暂

扣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，或将履约保证金
变相违规转为质量保证金；三是部分采购
人以资金紧张、预算不足、人员轮岗、领

导出差、机构改革等理由拖延支付供应商
合同资金，个别项目拖延长达一年以上，

严重影响了供应商正常资金运转和生产经
营活动； 四是无故不予支付或长期拖延
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， 个别项目支付

期限甚至超过评审项目结束后半年。

8 供应商非法转包或违法分包

部分供应商利用自身资质或业绩获取政府
采购合同后，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

务，或通过采取合作、联营等名义，直接
或变相将项目的全部采购标的转包给其他

供应商，从中获取“管理费、转包费”；
部分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或违反采购文
件不得分包的要求，擅自将部分采购标的

分包给其他供应商，或虽符合分包要求，
但分包项目内容为主体、关键性的标的，

影响采购项目实施质量。

9 供应商无故放弃中标结果

部分供应商被确定为中标或成交供应商
后，以市场行情发生变化、或对采购文件
、项目实施条件理解偏差、或项目无利可

图等为由，放弃中标或成交资格，拒绝与
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；个别供应商为规避

拒签
合同的法律责任，在无明确意思表示拒签
的同时无故不领取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、拖

延推脱签订采购合同、拒绝按规定期限和
金额缴纳履约保证金等，影响了采购项目

的正常开展；个别供应商以低于成本价的
报价恶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通过低价中
标后，在合同签订或履约过程中借故要求

修改合同标的内容、提高价格、降低质量
标准、延长交货期等，或收到预付款项后

直接跑路，严重扰乱了政府采购市场秩序
。

10 评审专家作用发挥不到位

部分专家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、同类
问题表述不一致或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

的内容，自行商量确定认定结果，限制了
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、说明或补正的权
利；对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

供应商报价的供应商， 且有可能影响产
品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，未要求供应商

在合理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
料；对发现采购文件存在歧义、重大缺陷
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或采购文件内容违

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，未按规定停止
评审工作， 未及时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

机构反映。


